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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收购资产事项中的相关业绩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概况 

2021年 8月，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信股

份”、“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中百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中百信软件”）83.67%的股权。公司与发行对象北京中百信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对象”）签订了《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中百信科技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收购协议”），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中百信软件股权认购公司定向发行

股份。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发行对象就中百信软件业绩作出了承诺。 

中百信软件是一家专业从事权益类要素市场整体信息化建设的高科技企

业。主要业务方向是权益类要素市场整体解决方案和信息化建设服务。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百信软件业务受到了严重冲击，合同履约进度、新合同

签订等均受到很大影响，疫情对中百信软件 2021年度、2022年度经营业绩造

成直接影响，基于新冠疫情对中百信软件阶段性的影响及对中百信软件前景的

看好，经协商，公司与发行对象拟签订《补充协议书》，拟对《股权收购协

议》中业绩承诺事项进行调整。 

二、非公开发行情况 

2021年 7月 14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了《关于对北京中百

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函〔2021〕

1814号），对本次股票发行予以备案。本次共发行股份 1,15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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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业绩承诺情况 

发行对象承诺，中百信软件 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三年累计净

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200万元（以下简

称“承诺业绩”）。如未完成承诺业绩，则发行对象向公司履行盈利补偿义

务。应补偿总金额=（业绩承诺期间承诺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实现的净利

润）×83.67%。 

如业绩承诺期间内触发盈利补偿义务，则公司应在审计机构出具相关审计

报告后 15个工作日内，计算出发行对象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书面通知发行对

象向公司支付其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发行对象在收到通知后的 30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将各自应补偿金额支付给公司。 

四、调整后的业绩承诺 

发行对象承诺，中百信软件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

四年累计净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200万

元（以下简称“承诺业绩”）。如未完成承诺业绩，则发行对象向公司履行盈

利补偿义务。应补偿总金额=（业绩承诺期间承诺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实现

的净利润）×83.67%。 

如业绩承诺期间内触发盈利补偿义务，则公司应在审计机构出具相关审计

报告后 15个工作日内，计算出发行对象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书面通知发行对

象向公司支付其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发行对象在收到通知后的 30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将各自应补偿金额支付给公司。 

五、业绩承诺调整的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体现了公司对中百信软件原股东和经营管理团队的信心，有利于

消除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业绩的扰动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稳

定中百信软件经营团队和长期发展，为公司未来实现整体战略提供了坚实基

础。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

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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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因疫情原因调整收购资产事项中的相关业绩

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百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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